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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州家谱中的嫡庶之争
———《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解读

冯剑辉

(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是唯一一部以庶母为主体的徽州家谱。它的出现是明代庶母社会地
位提高的反映，是晚明徽州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庶生子不断努力的结果，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应当引
起重视。但这一独特家谱仍然严格遵循儒家伦理和明代律法，不代表传统礼教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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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Wife and Concubine in the Huizhou Genea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Jing Family of Dangxi

FENG Jian － hui
(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It is a rare phenomenon that the concubines became the principal part in the genealogy of Dangxi Jing family．
Its appearance refl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concubine in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change of Huizho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value of the genealogy deserves attention，however，it still strictly followed
the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law of the Ming Dynasty，its appearance didn’t mean the challenge of the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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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徽州家谱如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是以宗

族男性成员为主体的，女性一般是作为男性的附属角色

列入的。胡中生曾对清代徽州家谱女性上谱的规范作

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女性上谱的书法遵循着夫为妻纲、
母以子贵、重门第、正名分、彰显节烈等原则，与男性相

比，女性上谱带有更多的耻辱性①。但是，在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徽州家谱中，明代万历年间，休宁珰溪金氏

却编纂出了一部完全以庶母为主的家谱———《珰溪金氏

家谱补戚篇》，曾有研究者认为“家谱是一种被供奉于祠

堂，接受族人祭拜的极为正式的家族文献，在这种文献

中，正式确立了庶母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不能不引起

后人的重视。可以这么认为，庶母谱的出现，对于中国

传统礼教是个冲击”②，对该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

日，笔者有幸得睹《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其体例确实

罕见而特殊，而其间涉及的家谱编纂中的嫡庶之争更值

得研究者注意。

①胡中生: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
《安徽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②徐建华:《中国的家谱》，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15 页。

一、明代徽州家谱关于庶母入谱的通常体例

徽州家谱以男性宗族成员为主体，妻子附在丈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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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但妾、媵等庶母是否入谱、如何入谱，往往与嫡母的

区别很大。检阅存世明代徽州家谱的编纂体例，对庶母

入谱有严格的规范，一般有如下两条原则:

第一，严格区分嫡母与庶母，元配、继配等嫡母与

妾、媵等庶母采用不同的记载体例。如歙县《长原程氏

重修家谱》云:“正妻书配，续娶则书继，妾则书侧、书媵，

所以明嫡庶之分也。”①《古歙谢氏统宗志》云: “妻书

娶，妾书纳，所以明嫡庶之分也。”②

第二，庶母入谱以有子为先决条件。如祁门《沙堤

叶氏家谱》云: “配必书地、书氏、书某公女，……继娶亦

如之。妾 有 出 者 书 氏，不 知 其 氏 者 名 之，无 出 者 不

书。”③《休宁县市吴氏宗谱》云:“子不分嫡庶，妾有子，

方收所出，无子者不书。”④休宁《新安毕氏会通族谱》

云:“妇人书嫡不书妾，正名也，妾之有子者书之，以子贵

也。”⑤婺源《萧江全谱》云:“初娶妻曰配，再曰继娶，妾

曰侧室，娶再醮曰娶妇，继与侧室亦如之。初娶无子必

书，继室、侧室有子者得书，重所出也。”⑥

有的家谱对庶母除有子者之外，将守节者也吸收入

谱。如歙县《唐模上汪汪氏流芳集》云:“正妻无子，外娶

侧室或收媵妾，并黜而不书，妾后有子者则备书之，以其

有子承宗祀也，准律法翁为冢妇反服例。若媵妾有遭不

幸，能守节不二以终天年者，宜悉书之，嘉其忠知向上，

敦伦理也。”⑦

庶母即使入谱，与嫡母的待遇也很不相同，在前述

明代徽州家谱中体现得很明显。休宁《新安毕氏会通族

谱》云:“胡保……娶隐亢汪叔贤女，生至正丁亥十一月

二十二，卒洪武戊寅九月初九，葬同处，子社奴、观奴。
……庶生子端奴。”“协德……娶临溪程彦仁女，生洪武

己未三月十一，子广文。侧室姜氏，子武烈。”⑧《休宁县

市吴氏宗谱》云:“寿童……娶谢氏，生永乐丁亥五月初

三日，殁弘治己酉四月廿七日。……女二，长适城北查

用辉，次适后市邵志万。庶女一，适九都谢文恭。”“宗仁

……娶汪氏，生宣德丁未二月十八日，殁天顺壬午二月

十四日，葬二都赵家巷丙山壬向，女一，适东门汪大端。

继张氏，生女一，适蓝渡陈卜，葬五都栈桥。再继汪氏，

生天顺丁丑正月初四日，殁弘治壬戌年十二月初五日，

葬十都渭桥林塘巳山亥向。庶女，适儒学生方希庆。”
“宗智……娶王氏，生正统甲子九月二十六日，没弘治乙

卯七月初三日，葬枫林园丙山壬向。妾孙氏，生子钊，出

继兄以杰。”⑨上述二谱中，嫡母不论元配还是继配，都

记载了姓氏和详细的生卒年月，基本记载了详细的埋葬

地点，庶母则记载相当简略，有的只有姓氏，而毕胡保、

吴寿童的侧室连姓氏都没留下来。

某些明代徽州家谱尽管在阐述修谱原则时，对庶母

入谱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从记载内容看，嫡庶之间的

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绩溪积庆坊葛氏重修族谱》云:

“以茂……娶市南高长寿公女，名慕真。孺人绰有才致，

经纪家务，助公之殷富者，孺人之力也。生永乐丁酉二

月初四日戊时，殁成化甲午正月二十五日未时，葬同穴，

生子一，彦恭，女一，适市南余永昭公。妾王氏，生子一，

彦光。”⑩休宁《新安苏氏宗谱》云:“汪童……配方塘汪

氏，生书房，没甲子。配吴田吴氏，生癸丑，没癸巳，葬十

八都由山塘丑山未向。继小郭程氏，生丙午，没癸丑，葬

一都胡瓜。子男三，庶出，曰泽，曰渭，曰潮。”瑏瑡以上二

谱中，对嫡母的记载非常详细，对庶母的记载则很简略，

这与前举各谱的情况基本相同。

可以说，徽州家谱中，嫡母无论有无子女，一般皆有

详细记载，而庶母即使有子女，记载也很简单，甚至不知

究竟为何人。由此可见，在嫡庶之争中，徽州家谱中明

显倾向嫡母，这是一种常态。

二、不遵常例的庶母记载体例的出现

在庶母记载体例已经常态化的明代徽州家谱中，也

出现了若干“反常”的家谱。例如嘉靖婺源《溪源程氏本

宗续谱》云: “武仲……娶浯溪汪奴干女，生子一、女二，

……永乐丙申八月二十五日生，正统丁卯四月廿九卒。

侧室李氏，生子流、纲，宣德丙寅九月十五日生，成化丙

午十月十日卒，葬长源头，并见墓图。”瑏瑢此条记载中，无

论嫡母还是庶母，记载得都很详细，基本上没有差别。

①程本华:《长原程氏重修家谱·凡例》，明万历二
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谢廷谅:《古歙谢氏统宗志·凡例》，明万历三十
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叶盛春:《沙堤叶氏家谱·凡例》，明万历七年刻
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吴津:《休宁县市吴氏宗谱·凡例》，明嘉靖七年
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⑤毕济川:《新安毕氏会通族谱·凡例》，明正德四
年刻本，黄山学院图书馆藏。

⑥江旭奇:《萧江全谱·凡例》，清乾隆间传抄明万
历三十九年刻本，黄山学院图书馆藏。

⑦汪椿:《唐模上汪汪氏流芳集·凡例》，明嘉靖三
十八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⑧毕济川:《新安毕氏会通族谱》卷 3。
⑨吴津:《休宁县市吴氏宗谱》卷 2。
⑩葛文简:《绩溪积庆坊葛氏重修族谱》卷 2，明嘉

靖四十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瑏瑡苏景元:《新安苏氏宗谱》卷 5，清乾隆元年忠孝

堂据明成化三年刻重印本，安徽图书馆藏。
瑏瑢程凤:《溪源程氏本宗续谱》卷 1，明嘉靖十二年

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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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天启婺源《重修俞氏统宗谱》还针对歧视

庶母的家谱常态给予了批评，其凡例中称:“窃思有夫则

有妻有妾，书妾某氏何害? 纵无子而夫不在，嫡子亦当

养之，死当葬之，非重妾也，重吾父也。父母之所爱者，

亦爱之，如食束践食皆触不忍，而况其爱加冓帷者乎!

此盖启子孙以孝而为善垂训者也。今刻妻妾有子无子，

一例得书，惟父死另醮者削之。”①主张“妻妾无论有子

无子，一例得书”，其立论重点在于“启子孙以孝”，即庶

母的地位虽低于嫡母，但也是父之所爱，子孙既然孝顺，

就应当尊重父之所爱，因此不论庶母有子无子，只要没

有改嫁，一律加以记载。此类“反常”的例子在明代徽州

家谱中为数不多，但其存在不可忽视，《珰溪金氏家谱补

戚篇》则是“反常”得最突出的一例。

三、《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的由来

休宁珰溪金氏自称祖上出于汉秺侯金日磾，其后裔

在唐末迁居休宁白茅。北宋初年，七府君由白茅迁石

田。南宋 时，七 府 君 的 8 世 孙 金 文 藻 迁 居 休 宁 珰 溪

村②，为珰溪金氏始迁祖。元末明初，珰溪金氏曾出过

一批仕宦，开始兴旺起来。12 世金震祖( 1299—1362) 在

元末大乱时起兵捍卫乡里，以功授忠翊校尉、平江路十

字翼万户府镇抚，其长子金符五授武德将军、常熟千户

所正千户，次子金符申授宁国路榷茶提举司提举，三子

金符丑洪武十三年( 1380) 举贤良，任大同府同知。金震

祖及其同辈族弟九人，其后裔成为珰溪金氏宗族的九大

支，特别 是 金 震 祖 之 后 的 总 管 公 支、金 晋 祖 ( 1316—
1362，曾任税务大使) 之后的大使公支最为兴盛，家谱修

撰主要也是由总管公支和大使公支的后裔承担的。

珰溪金氏的第一次修谱在元至元二十九年( 1292) ，

第 9 世金革( 南宋咸淳年间进士、曾任新宁县主簿) 在旧

谱基础上编成《珰溪金氏家谱》1 卷。明洪武二十六年

( 1393) ，金谕( 曾任上犹知县) 在金革谱的基础上，纂成

《珰溪金氏族谱》。正统五年( 1440) ，金希宗在金谕谱的

基础上继纂族谱。嘉靖三十四年( 1555) ，第 17 世贡生、

原庐陵县丞金瑶( 1495—1591) 在族人支持下，依照金谕

谱体例并加以变通，开始修纂新谱，历时 14 年，于隆庆

二年( 1568) 完成。这部《珰溪金氏族谱》( 以下简称《族

谱》) ③，分著居、溯迁、叙族、明宗、征贤、录仕、纪节、存

述、裒翰、陈俗十门，共 18 卷，体例既严谨又有创意，叙

事简洁，行文流畅，刊刻精良，是明代徽州家谱精品之

一，为其作序的季本、王畿、汪道昆、洪垣、陈有守等名士

盛赞“其事核，其律严，其言往往称先王，一以反本修古

为务，盖谱之良也”④，虽不乏溢美，但大体属实。

金瑶纂修《族谱》时，在凡例中对家族中女性入谱作

了极其细致的规定: “初娶，书娶; 再，书继妇; 书某处某

人第几女某，书生、书卒、书葬。妇失节，无子，书已娶、

已继娶，后改适，不书氏。书娶者，存其夫之迹也; 不书

氏者，没其人也。有子( 女同) 及有妾子、继子者，书氏。

有子，书云娶某氏生子某，改适; 有妾子，书云娶某氏，无

子，改适，妾生子某; 有继子，书云娶某氏，无子，抚某人

子为后，改适。前母前妾子及改适后立继者，与无子同。

失节妇来嫁，书氏，不书卒葬。又改适者有子( 亲生子，

女同) ，书氏，无子者没之。没之者，不留其迹也。娣书

媵，妾书妾，媵、妾有子书氏，失氏书名。妾已嫁，虽有

子，不书氏、名。”⑤家谱中的记载严格依据凡例进行，以

下是典型的一条:“宗……娶五城黄道女乔，生永乐庚子

八月十六日巳时，殁成化庚寅十一月初九日酉时，葬下

山头午向，生女使。……继俞氏。又继张氏。妾吴氏，

生子 永 玹，女 增，适 江 潭 吴 善 俨。又 妾 汪 氏，生 子 永

珤。”⑥金瑶之谱，与多数徽州家谱一样是重嫡母而轻庶

母的，并且非常重视有无改嫁等失节之处，庶母如果改

嫁，即使生有子女，也不得入谱。

金瑶 的 族 侄 金 应 宿 ( 名 潇，字 应 宿，以 字 行，

1526—?) 虽然参加过家谱的修撰，但认为金瑶的做法有

严重缺憾，在若干族人的支持下，决心为之补缺:

①俞敬吾:《重修俞氏统宗谱·凡例》，明天启元年
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珰溪村即今黄山市休宁县陈霞乡小珰村。

③按，金瑶纂修《珰溪金氏族谱》，隆庆二年歙县黄
氏刻本，据《中国家谱总目》( 王鹤鸣主编，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8 年版) 记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文学
研究所、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皆有不完整的版本收
藏。笔者阅读过的为国家图书馆藏本( 缺卷 1 至 3) 、上
海图书馆藏本( 缺卷 3、卷 6 至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藏本( 缺卷 1 至 11) 。本文引用部分系出自上
海图书馆藏本，以下不再注明。

④汪道昆: 《太函集》卷 21，《续修四库全书》第
1346 册。

⑤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凡例》。

⑥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4。

从季父参军公德温作珰溪谱，余得侍笔，研闻绪论，

其所垂训，不徒内德，即外传亦严，故系生卒葬四者，一

氏之大较也。太上该之，其次三之，其次二之，其次不

载，所以正婚媾、明义节、昭名分者于是乎在。及告而

颁，余弟应旺读而疑之，俟余归而追之途，问曰: “母有二

乎? 他且勿论，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是也。孔子葬母

而曰:‘予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志。’今予辈母并是二

者略之，母乃不可也。”余闻惊曰: “有是? 余惛而镜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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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余之罪也夫，余之罪也夫! 然亡为也，惟别计以补之
尔。余将徐图之。”既又八年……即索诸书读之，深惟遐
究，而得母子说，乃按谱考事，补是篇云。……又六、七
年，余年且逾六十，发种种白矣，慨然以是篇未布，终亡
以慰诸母心，于是出而谋于同是母者二三弟侄，会二三
弟侄亦恻然以为余家不可亡是篇也，恳恳焉，遂相瑟捐
赀而授之梓①。

万历十四年( 1586 ) ，金应宿将所补诸篇定名《珰溪

家谱补戚篇》( 以下简称《补戚篇》) ，刊刻付梓。关于定

名的由来，金应宿曾有解释:“是篇专为所生母作，补者，

谱之所不及，不曰外戚而直曰戚者，人各有戚，不肖之所

戚在是也。”②换言之，《补戚篇》是为补《族谱》之缺，是

以《族谱》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不是一种单独另行的家

谱。用金应宿自己的话说就是:“凡是篇所称谱，即今所

刊布谱也，然实与之相表里”③。然而，这样一种专门记

载庶母的家谱文献的出现，其内容与体例确实有非同寻

常之处，值得研究。

四、《补戚篇》的内容分析

金应宿所纂《补戚篇》除序跋外，共 6 卷，7 万余字。

卷 1 为礼图，包括庶母之子祭拜生母及庶母神主、墓碑

等，共 15 幅; 卷 2 为义宪考，申明尊崇庶母的依据; 卷 3

为综实表，罗列历代庶母的姓名; 卷 4 为要终传，是庶母

的简传; 卷 5、6 为文翰略，载庶母的传记资料及其子女

的诗词文赋。分析《补戚篇》的内容，确实有其独特之

处。
( 一) 论证尊崇庶母、纂修《补戚篇》的合理性
《补戚篇》的内容是独特而有针对性的，尤其是在是

否应当尊崇庶母这个关键问题上，《补戚篇》与《族谱》

是针锋相对的。金瑶在《族谱》中专门撰有《陈俗》一

门，用以批驳他眼中的“薄俗浇习”，“尊庶母为嫡”就是

“薄俗”之一:

母有嫡庶，吾家前代庶出者多，未闻有尊庶母为嫡
者。迩来族中一二庶子遇嫡母死，即尊其母，与嫡母齐，

假之服饬，崇之居处，使其下之人与其子若孙以嫡母之
呼呼之。死则尊其主与嫡母同床，祭则与嫡母同席，虽
不敢正其名于人，人已然占其有无嫡之心。岂惟嫡母之
目不瞑于地下，使庶母有知，岂能自安，是之谓以非道尊
其母，徒使其母得罪于死者，见笑于旁人，徒使一身得罪
于名教，明有人非，幽有鬼责，所宜深省④。

在金瑶看来，尊崇庶母，即使是在嫡母死后也是不

妥的，既得罪于嫡母于地下，也见笑旁人于世间，实为名

教罪人。正因为如此，金瑶才在《族谱》凡例中对庶母入

谱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仅存其氏，不载其生卒葬所。

从前引明代徽州家谱的一般情况看，金瑶的看法在徽州

宗族社会中是相当普遍的。

金应宿协助过金瑶编纂《族谱》，对金瑶的看法当然

是熟悉的，他对徽州社会的普遍看法也非常清楚，因此

在《补戚篇》中贯穿全篇的宗旨就是为尊崇庶母辩护，不

但有《义宪考》这样的专篇，其他各卷中也不惜篇幅，反

复阐明。金应宿尊崇庶母的立论着重于以下几点:

第一，庶母亦母，是子女的本源之一，必须尊崇，也

应当尊崇。

金应宿认为父母同为子女的本源，庶母即生有子

女，当然也是子女的本源，庶母子女不尊重其母，就是自

绝根本，将得罪于天地:

人皆曰水木本源，不知父母皆有源本也。夫人之所

以有此身者，惟父与母遗之也，乃源本之所在顾详于父

而略于母，非水之半涸而树之偏枯者乎? ……世有卑视
所生之母而不以事父事之者，是自绝其母矣! 自绝其
母，即自绝其天也，绝天之生，幸而免⑤。

为了进一步证明尊崇庶母的重要性，金应宿在《义

宪考》中列举了许多庶母为家族作出决定性贡献的事

例: 赵简子的贱妾生赵襄子无衅，赵襄子联合韩氏、魏

氏，灭掉智氏，奠定赵氏强盛建国的基础; 汉景帝之妃唐

姬生长沙定王刘发，其后裔刘秀中兴汉室，建立东汉; 陶

侃之母湛氏、朱寿昌之母刘氏虽皆为妾，然有贤德，其子

有为有守，振兴门庭。因此，庶母常常“植人之绪而使之

不坠，振人之微而使仆者起焉、烬者燃焉”⑥，有如此功

德，岂能仅仅因为是庶母而不加尊崇!

第二，尊崇庶母，合理合法。

中国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妾不可比妻，庶不

可匹嫡，经典早有明训。如《左传》桓公十八年载辛伯谏

周公黑肩:“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⑦周公

黑肩不听，与周庄王弟王子克作乱，结果被杀，后世遂以

“并后匹嫡”为大戒。金应宿贡生出身，熟读经史，对严

嫡庶之分的历史传统非常清楚，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

他费尽心思从经典和法理中寻找尊崇庶母的依据。由

于经典之中严嫡庶之分的训戒比比皆是，因此金应宿尊

崇庶母的理论建构殊为不易。

①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序》，明万历十
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③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凡例》。

④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18。

⑤⑥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2。

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54 页。

金应宿遵孔子作《春秋》之说，以为“春秋之褒贬在

于笔削，有一字之笔，则褒贬寓于所笔，有一字之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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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寓于所削，不笔不削，褒贬何寄?”①因此，他竭力从

“笔削大义”中寻找尊崇庶母的依据:

若于成风、敬嬴、定姒，则异于是，其书卒也皆曰“夫
人”，皆曰“薨”，其书葬也皆曰“小君”，皆系之谥，无一
贬辞焉。夫三氏，亦诸侯妾也，立以为夫人，则夫人之奉
以母仪一国，遂称“我小君”焉②。

既然《春秋》对成风( 鲁庄公妾) 、敬嬴( 鲁文公妾) 、

定姒( 鲁成公妾) 这样的庶母皆称为“夫人”、“小君”，去

世皆书为“薨”，与嫡母并无不同，那么孔子对待庶母并

无任何贬低。既然孔子都不贬低庶母，后世之人又岂能

贬低? 所以金应宿以为“读《春秋》者慎毋以嫡妾之旧，

蔑母子之性，而悖孔子爱亲之旨”③。

金应宿尊崇庶母，还从当朝律法———《大明律》中寻

找依据，认为《大明律》待庶母与嫡母并无多少不同:

昔者，母子之说未明，故所生母或可容喙。我朝念
生育之恩，重似续之谊，令其子一以母之尊尊之。在家
则得与嫡母而并事，律论亲属，有其嫡母、继母、慈母、养
母与亲母同一条。在官则得与嫡母而俱封，律论封爵其
及于妇人者，止有其妇人犯夫及义绝者，得与其子之官
品同一条，余无律。自生迄死，虽至利之喙，不得一隙而
容焉。何以知之? 于其所制之服而知之也。夫三年之
丧，天下通丧也，今曰三年而且曰斩衰，是所生之母与父
也、嫡母也，其尊等尔，焉得有先后彼此者在也④ !

金应宿所举的《大明律》内容，系指《大明律》“名

例”篇规定，刑罚适用上“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与亲母

同”⑤。所谓“封爵其及于妇人者，止有其妇人犯夫及义

绝者，得与其子之官品同”，也是“名例”篇中的内容，是

指妇女虽然与丈夫断绝了关系，但儿子有官职，仍然可

以依例获得封赠。至于庶子为庶母服三年斩衰之制，则

是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的服制，也纳入了《大明律》。

金应宿还以明神宗万历皇帝尊崇嫡母和生母皆为

皇太后说明尊崇庶母的合理性:“今圣天子新立，隆孝尊

亲，奉册绶以崇两宫，于皇后则尊之曰‘仁圣皇太后’，于

皇贵妃则尊之曰‘慈圣皇太后’，两宫并称，又非为臣子

者所忻幸而诵祝者邪?”⑥

金应宿对嫡子应如何对待庶母没有多加着墨，但强

调庶子待其亲生庶母应当依照待嫡母之礼:

生而养，死而祭且葬，一如嫡母焉，即事所生母之
礼。……若父亡而嫡亦亡，及祭母而父不在，则所生母
为独尊矣⑦。

第三，严嫡庶之分为夫道非子道。

既然应当尊崇庶母，那该如何面对经典中的“并后

匹嫡”之戒呢? 金应宿认为这是出发点的不同:

分嫡妾者，夫道也，非子道也，故以子事母与以夫御
妻不同。以夫御妻，当严嫡妾之辨;以子事母，则天下无

二母，必无二情。先王制服，所以定情也。嫡母在，为其
党则为服，不在则不，此岂苟然哉? 先王不敢妾其母故

也⑧。

换言之，在金应宿看来，作为丈夫应当严嫡妾之别，

作为儿子则应当孝敬亲生母亲，都是天经地义的，二者

理应并行不悖，不能因为丈夫严嫡妾之别，庶子就不能

孝敬生母。

( 二) 以庶母为主，详细记载其基本情况

基于尊崇庶母的宗旨，《补戚篇》在体例上一改历来

家谱以男性为主的谱法，以庶母为主。据《补戚篇》所

载，珰溪金氏历代庶母及其所生子女人数如下: 11 世: 庶

母 2 人，子女 2 人; 12 世: 庶母 6 人，子女 7 人; 13 世: 庶

母 4 人，子女 5 人; 14 世: 庶母 6 人，子女 8 人; 15 世: 庶

母 4 人，子女 4 人; 16 世: 庶母 12 人，子女 17 人; 17 世:

庶母 37 人，子女 53 人; 18 世: 庶母 50 人，子女 92 人; 19

世: 庶母 36 人，子女 48 人; 20 世: 庶母 12 人，子女 28

人; 21 世: 庶母 2 人，子女 3 人; 22 世: 庶母 1 人，子女 1

人⑨。

对《族谱》中一笔带过的各位庶母，《补戚篇》详细

补充了她们的姓名、生卒时间、埋葬地点，并对其子女的

状况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金符午妾徐氏，《族谱》

记载为:“符午，行麟一。……妾四娘，生女迎璋，适十九

都临溪程奴。”⑩《补戚篇》记载为: “徐氏，千户麟一府

君。名燕，北平人，号四娘，生元丁卯九月初四日卯时，

卒洪武戊辰七月十四日酉时，葬西坑弯 ，生女子一迎

璋，适临溪程奴。”瑏瑡又如金玲妾宋氏，《族谱》记载为:

“玲，行昌三十。……媵宋氏生子玄元，女迟弟，适石田

汪岩金。”瑏瑢《补戚篇》记载为: “宋氏，昌三十府君。名

员，石田使俨女，生弘治辛酉正月二十四日子时，卒隆庆

庚午十二月二十六日亥时，葬下山庚向。生男子一玄

元，娶陈氏; 女子一迟弟，适石田汪岩金。”瑏瑣

①②③④⑥⑦⑧金应宿: 《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

卷 2。

⑤刘惟谦:《大明律》卷 1，《续修四库全书》第 862

册。

⑨以上数据依《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4 统计得
出。

⑩瑏瑢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4。

瑏瑡瑏瑣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4。

庶母大都出身寒微，很多人年纪尚幼就被卖为妾

了。从《补戚篇》记载看，修谱时在世的某些庶母连自己

的姓都不记得，有更多的记不清自己父母家庭状况，金

应宿能够补足大量《族谱》不载的庶母资料，是经过十余

年艰苦努力的，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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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宿对改嫁的庶母也给予了同情。徽州受理学

的影响非常大，极端强调妇女守节，地方志和家谱中充

斥了大量的节妇烈女的记载，而改嫁者往往被视为失

节，倍受歧视。据万历《休宁县志》记载:“彼再嫁者必加

之戮辱，出必毋从正门，舆必毋令近宅，至穴墙乞路，跣

足蒙头，儿群且鼓掌随之，知耻者宜无所死矣。”①金瑶

修《族谱》，对改嫁者也削其名不载。对于此种风气，金

应宿不以为然，认为应加变通: “嫁者贬而不削，子必有

母，不欲绝之。……改嫁诸人，不复为传，但其子在焉，

故于一支既综之后仍存其氏、详其子而及其葬。夫生卒

不书而葬独书者，以其骨犹与其子孙无间也，故令识之。

律: 嫁母，杖期。谱泯之，误矣。”②

因此，在《补戚篇》综实表中以低一格的形式记载了

改嫁庶母的姓氏，姓氏遗失者载其名字，名字并失者从

其子女称为“某某母”。如金积宝有妾改嫁，《族谱》记

载为:“积宝，行盛四十二。……妾生子有声。”③《补戚

篇》在综实表以低一格记载为: “孙氏，有声母。”④在要

综传中记载为: “孙氏，盛四十二，生男子一有声。”⑤又

如金璨有妾改嫁，族谱记载为: “璨，行昌十六。……妾

生子进保、法保、良保。”⑥《补戚篇》未能找到此妾姓氏，

仅知其名为进喜，要综传则记载为: “进喜氏，昌十六府

君。生男子三，进保娶夏氏; 法保继壮，娶郑氏，余见文

翰略上; 良保娶汪氏，继毕氏，葬上溪口。”⑦《补戚篇》保

存了 21 位改嫁庶母的记载，这在徽州家谱中是非常少

见的。

五、《补戚篇》产生的背景分析

从体例和内容可以看出，《补戚篇》在徽州家谱乃至

中国家谱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这样一部相当“反

常”的家谱的出现，有必要认真推究其出现的背景。
( 一) 《补戚篇》的出现是庶母社会地位提高的反映
在考察庶母社会地位时，礼教影响值得注意。一方

面，传统礼教严嫡庶之分，贵嫡而贱庶; 但另一方面，又

非常强调孝道，封建帝王更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就本

质而言，庶母具有双重身份，在夫妻之间为庶，在母子之

间则为母，故庶母为庶则贱，为母则贵。从中国历史进

程看，先秦及秦汉时，强调庶母之“庶”，地位较低; 魏晋

以后，庶母之“母”较前受重视，地位上升; 明清时期，庶

母地位达到了传统社会的高峰。这种变化，从礼制中的

丧服制度演变可以看得很明显。
《仪礼》丧服之制规定: 父卒，子为嫡母服齐衰三年;

父在，为齐衰杖期。但士人之子为庶母仅服缌麻三月，

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嫡母与庶母服制差别巨大。秦

汉时期，大抵遵从《仪礼》之制。但东汉晚期，郑玄注《仪

礼》丧服齐衰“慈母如母”章时，以为: “大夫之妾子，父

在为母 大 功，则 士 之 妾 子 为 母 期 矣，父 卒 则 皆 得 伸

也。”⑧即是说，若父亲在，大夫之庶子当为其生母服大

功，士之庶子为其生母服齐衰杖期。一旦父亲去世，庶

子为其母应服齐衰三年。郑玄之注是汉末社会思潮的

反映，认为庶子仅为其母服幼缌麻，服制太轻，应当加

重，反映出时人对庶母的地位已较从前为重视。

魏晋之后，贵嫡贱庶之习仍然浓厚，如三国时魏人

裴秀，少年好学，知名一时，“然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

礼”⑨。又如北魏人崔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

轻侮之”⑩。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多的人主张应尊敬庶

母:“晋解遂问蔡谟曰: ‘庶子丧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

服轻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与凡人丧母同。’钟陵

胡澹所生母丧，自有嫡兄承统，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

问范宣，答曰:‘为慈母且犹三年，况亲所生乎?’”瑏瑡为庶

母服丧三年的更大有人在: 东晋时，“汝南王统、江夏公

卫崇并为庶母制服三年”瑏瑢 ; 北魏刘丰的八个儿子俱为

庶出，“每一子所生丧，诸子皆为制服三年”瑏瑣 ; 唐代名将

李愬，生母早丧，抚养于晋国夫人王氏，王氏去世后，李

愬之父李晟以王氏“本非正室，令服缌，号哭不忍，晟感

之，因许服缞”瑏瑤。

①万历《休宁县志》卷 1，万历三十五年刻本，上海
图书馆藏。

②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凡例》。

③⑥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4。

④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3。

⑤⑦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4。

⑧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卷 11，《文渊阁四库全
书》经部第 102 册。

⑨《晋书·裴秀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678

页。

⑩《魏书·崔道固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21

页。

瑏瑡杜佑:《通典》卷 94，《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604 册。

瑏瑢《晋书·顾和传》，第 1442 页。

瑏瑣《北史·刘丰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259

页。

瑏瑤《旧唐书·李愬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502 页。

明太祖朱元璋是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颇有“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的气势。开国之初，所定礼制尚多沿前

代之旧，至洪武七年，因孙贵妃去世后的服制争议，决定

将生母之丧，无论嫡庶，一概定为三年:

先是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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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曰: “周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太祖
曰: “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
院学士宋濂等曰: “养生送死，圣王大政。讳亡忌疾，衰
世陋俗。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

莫能议此。夫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
理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
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
人。太祖曰: “三年之丧，天下通丧。观愿服三年，视愿
服期年者倍，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子
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
齐衰杖期。仍命以五服丧制，并著为书，使内外遵守①。

明太祖改定的庶母服制，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清

代予以沿袭，以国家法制的形式成为正式的制度，具有

不容置疑的权威，有力地提高了庶母的地位。这一服制

的重大变化，是《补戚篇》能得以出现的前提。金应宿在

申明纂修宗旨时，多方借重明太祖的权威并大加赞颂:

“所生之母之道其不明于世久矣! 至我高皇帝起，明伦

定制，而其气始信。”②“先代为所生之母之服者，可谓悖

且乱矣，不有我朝一扫而定之，其何以明慈母之分而信

孝子之情。猗与大哉! 我朝高皇帝之为君也，巍巍乎立

百王之极，而垂千万世仁孝之统!”③

(二) 《补戚篇》的出现也是明代中期以后徽州社会
变迁的反映

明代中期是徽州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成

化、弘治年间，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标志

着徽商正式成为具有影响国家经脉实力的大商帮。商

品经济的大发展，对徽州传统农村宗族社会构成了严重

冲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礼坏乐崩”的情形，万历《歙

志》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

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

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

坚策肥。世变江河，莫测底止。”④此种“礼坏乐崩”在徽

州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一大体现，就是富商纳妾的普遍

化。徽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纳妾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许多商人长年在外，与远在家乡的元配长年分离，更

为其纳妾提供了便利。万历年间歙县人汪道昆称: “新

安多大贾，其居盐策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

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

芳华盛丽非不足也。”⑤珰溪金氏所在的休宁县，“贾人

子掠外地子女，人挈数口以归，岁入不下千百”⑥。从前

述珰溪金氏各代庶母情况来看，第 11 世、12 世为元末明

初，13 世、14 世为明代早期，15 世至 17 世为明代中期，

18 世以后为明代晚期。从人数分布看，珰溪金氏庶母人

数在 17 世开始大幅增加，18 世、19 世庶母人数众多，说

明明代中期以后珰溪金氏纳妾人数大增，这与整个徽州

社会的大背景是一致的。至于 20 世以后庶母人数减

少，则是由于这些世代在修谱时已经出生的人数还较

少，与纳妾之风盛行并不矛盾。

本来，《大明律》对民间纳妾是有严格规定的:“其民

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笞四十。”⑦但明

代中期以后，此一规定很少得到遵守，珰溪金氏同样如

此。如金箎( 1437—1513 ) ，为盐业富商，他的嫡妻朱氏

在他 24、32 岁分别生有二子，而妾罗氏则在他 48 岁再生

一子⑧，这显然是违背律法的。更有人在 40 岁以前就

娶妾生子的，如金珮( 1488—1555) ，嫡妻吴氏在他 30 岁

时生长子玄祐，而妾李氏则在次年生子玄经，这是严重

违法⑨。结合《族谱》和《补戚篇》所载，明代珰溪金氏

共有 44 人在已有儿子的情况下仍然娶妾并育有子女，

有 20 人未满 40 岁就有庶生子。20 个未满法定年龄娶

妾的，其庶生子出生在洪武年间的 1 人，成化、正德年间

各 2 人，其余 15 人均为嘉靖年间。考虑到纳妾进门的

时间通常要早于生子时间，因此，上述统计数据说明，富

商在纳妾普遍化的同时，是纳妾年龄的年轻化。据金瑶

称:“族中旧时娶妾者少，吾祖四十八、吾祖母四十五才

生吾父，彼时家道亦颇裕，尚未娶妾。今人未三十，无子

即娶妾，年四十而不娶者鲜矣，间又有有子而娶者，习俗

浇敝，淫冶成风。”⑩

①《明史·志第三十六·服纪》，中华书局 2000 年
版，第 999 页。

②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序》。

③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2。

④万历《歙志·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上海图
书馆藏。

⑤汪道昆:《太函集》卷 2。

⑥万历《休宁县志》卷 1。

⑦刘惟谦:《大明律》卷 6。

⑧⑨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5。

⑩瑏瑡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18。

与富商纳妾普遍化、年轻化相适应的，是庶生子女

的大量出现。庶生子在徽州一般亨有与嫡生子大致相

等的权利，庶子在分家或父亲去世后，按诸子均分的原

则，一般都能够得到与嫡子大致相等的财产份额，这从

存世的大量徽州分家书中可以得到证明。至于那些只

有庶子的家庭，庶子更承担起了支撑门户、传宗接代的

重任。众多的庶子，无论是出于孝道，还是为提高自身

地位，都会要求尊重自己的母亲，而晚明礼法约束松弛

的社会现实又为其提供了可能性。金瑶称珰溪金氏中

“一二庶子遇嫡母死，即尊其母，与嫡母齐”瑏瑡，即是真实

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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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补戚篇》的出现与金应宿等庶子个人的努力
密不可分

金应宿之父金论( 1481—1563) ，长年在南京一带经

商，“贾大行，赀日以起”①，是一位富有的徽商。金论先

娶吴氏，早卒，后取汪氏( 1486—1535) ，先后生有二女二

子，但除一女外皆夭折。金应宿之母樊氏( 1493—1576)

是江苏溧水人，15 岁时被金论买为媵，带回休宁珰溪老

家，“休去溧六百余里，俗又重嫡贱媵，既归，与其家遂不

相闻”②。樊氏在与母家隔绝的状态下，侍奉嫡母汪氏，

操持家务，倍尝辛劳。据金应宿回忆称: “时先世母秉

家，专严难近。母以卑人从其事，人率难之。已奉先祖

母给井臼，诸务未尝或后至，供堂搆之役，襄丧祭之事，

即荼苦百状，亦毕力克承，率又啧啧称之。事先嫡母素

勤。”③直到樊氏 34 岁时，为金论生下独子金应宿，她在

家中的处境方有改善。汪氏病逝后，金论未再娶妻，樊

氏母以子贵，其后 40 余年中，在家中实际地位相当于主

母。但因为出身微贱，仍然为人轻视，金瑶修《族谱》，在

金论名下仅载“媵樊氏生子潇”④而已。

金应宿是孝子，对母亲的坎坷遭遇非常同情，克尽

孝道。樊氏 80 岁时，金应宿大张筵席庆寿，还专门撰有

《寿母樊答问》一篇，反复申明庶子应当孝敬生母，议论

中透露出他的不平之气:“宿何人? 安敢以妾视母，又安

敢以僭事母也! ……嫡妾之别，孰与父子之严? 父死，子

之子不以父故不得父其父。今嫡死，而妾之子独以嫡故

不得母其母，是嫡当存而父不必存也! ……夫人不幸而

为妾，屈已甚矣，幸而生子，方冀可以信前日之屈也，乃

犹以妾限焉至死，使其子不得尊之以母道，此岂第宿之

不信，自有天地以来，凡为父母所生而为人之子者，必不

以为然矣。”⑤

金应宿对重嫡贱庶之说耿耿于怀，对《族谱》中不列

庶母详情自然非常不满。而他的这种不满在珰溪金氏

宗族众多庶子中也并非孤立，同样是庶子出身的金应旺

在《族谱》初成时就当面向他表露过，要求进行补救。金

应宿是贡生出身，又曾亲身参预过《族谱》的纂修，加以

家产丰厚，具备了纂修《补戚篇》的必要条件。他以救亡

补阙为己责，费十余年心力，最终完成《补戚篇》。据《刻

珰溪家谱补戚篇诸子题名记》记载，出资协助金应宿将

《补戚篇》付梓的共 50 人，除 2 人外，均为庶子⑥。这说

明，《补戚篇》的出现，也是珰溪金氏众多庶子共同努力

的结果。

结论

《补戚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明代庶母社会地

位提高的体现，也是晚明徽州社会变迁的反映，更是金

应宿等珰溪金氏众多庶子不懈努力的结果。《补戚篇》

创中国历代家谱所未有，体例独特，内容丰富，为后人对

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研究提供极为难得的宝贵资料，其

独特价值应予重视。同样，也应该看到，《补戚篇》的出

现，虽然表明明代晚期徽州社会嫡庶之分出现了某种程

度的松动，但它毕竟是仅此一家的个案，还不是普遍现

象。《补戚篇》反复提及的是“生母”，而很少用“庶母”，

它用大量的篇幅从儒家经典和《大明律》中寻找理论依

据，这也反映出，《补戚篇》对庶母的尊崇，同样是建立在

儒家传统伦理的基础上的，更从未超出过国家律法约束

的范围。因此，认为《补戚篇》“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是个

冲击”，这样的观点是勉强的，在《补戚篇》中是难以找到

根据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
基层社会管理研究》( 13BZS036 ) 和黄山学院徽
州文化科研项目《徽州家谱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 2013xhwh00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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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14。

②③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5。

④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 5

⑤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卷 2。

⑥金应宿:《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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